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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電力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2 屆第 45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日  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（星期五） 

時  間：下午 15 時 00 分 

地  點：屏東區營業處會議室 

主  席：周主任委員德澄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施燕芬 

出席委員：丁理事長作一、楊副主任委員振雄、陳建益(蘇鵬志代)、蕭勝任(請

假)、屈娟敏(郭晉台代)、黃順義（張以諾代）、吳永城(請假)、黃凱

旋(陳君銓代)、吳育中(曾永成代)、陳慰慈(趙復興代)、顏德忠(請

假)、陳國園、蔡福龍（請假）、林文欽、劉永瑞、楊良隆、高周元、

徐崑輝、楊德政、黃賢民、宋貴祥、林顯群、蕭和雲、周國慶、王

佩香、邱嘉成、林財福、黃德安 

列  席：陸總幹事德勝、李常務理事媽讚、王常務理事豐義、董處長元麟、金

副總幹事克誠、張組長美蓮、鄭幹事文彥、施幹事燕芬 

甲、主席報告：下次會議預定於 106 年 1月 24 日在總管理處召開，將討論職工

互助金後續辦理事宜，請資方委於務必出席。 

乙、報告事項：  

一、上次委員會議決議案及其處理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業已結案部分： 

1.案    由：有關評選各家保險公司提報之本會 106 年度團體保

險暨醫療保險計畫書乙案。前次會議決議：照案通

過，明年度團保案由新光人壽保險公司承保。 

  辦理情形：已於105年12月9日由雙方代表簽定要保契約，另於

105年12月19日發函公告。 

2.案    由：明(106)年春節(106.1.27日為除夕)為慰勉職工辛

勞，擬援例致贈職工應景禮品費以表關懷乙案。前

次會議決議：本案通過。團購商品選擇「Lanew禮

券」、「BENTLEY旅行箱」、「LIUKOO(菸斗牌)二

件式防水透氣休閒外套＋背心、再加贈一件POLO衫」

等三項。 

 辦理情形：本案辦理登記至 12月 15 日截止，結果 1.Lanew

禮券 3,775 份、2.旅行箱 26 吋 2,578 個、29 吋

1,648 個、3.休閒外套 1,780 套，已分別擬妥採

購合約，擬提請委員審閱同意後，再辦理後續簽

約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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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會議決議：同意合約部分條文文字修正及疑慮澄清後儘

速辦理。 

3.案    由：擬具本會106年度工作計畫暨收支預算乙案。前次

會議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辦理情形：已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函報主管機關勞動部核

備。 

  4.案    由：建請修訂本會「分層負責明細表」乙案。前次會

議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請配合辦理修訂「分層負

責明細表」。 

辦理情形：已依會議決議修訂完成。  

（二）須待追蹤部分 : 無 

二、主管機關來函事項： 

(一)勞動部 105 年 12 月 1 日勞動福 1 字第 1050029079 號書函:貴會

106 年度工作計畫暨收支預算案，已予備查，復請查照。 

(二)勞動部 105 年 12月 9日勞動福 1字第 1050136545 號書函:茲有民

眾反映貴會每年挹注約三千萬與工會辦理互助金，且主要撥款對

象為退休人員一案，本會業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函復說明。 

三、工作報告事項： 

(一)業務組報告：  

1. 為增進員工福利，本會與陽光大飯店客房優惠合約續約一年，提

供員工優惠房價供同仁出差或渡假住宿。本會已將訊息公告各福

利會傳閱同仁週知。 

2.有關本會105年度與第一商業銀行消費性貸款合約即將屆滿，

經該行來函表示願按原條件與本會續約一年，契約期限自106

年1月19日至107年1月19日止。承作條件為依中華郵政股份有

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.465%機動計息(目前貸款年

利率1.56%）免收開辦手續費，另酌收徵信費300元。 

3.本會擬援例致贈卸任許委員泛舟及財務組長黃良坤卸任紀念品

2,000元，以感謝渠等擔任委員期間之辛勞及對本會之貢獻，

本案將另請卸任人員檢據辦理報銷。 

 (二) 財務抽查報告： 

本會 105 年 12 月份財務會計抽查於 12 月 14 日於本會 10 樓辦

公室辦理，由楊副主任委員振雄、吳委員永城及陳委員國園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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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有價證劵、銀行存款、週轉金等，抽查結果各項帳務與報表

均相符無誤，抽查報告如附件一(附件第 1 頁)。 

 (三)會計組報告： 

105 年 11 月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二(附件第 2~3 頁)。 

丙、討論事項：   

一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    案    由：有關職工互助要點相關修訂事項暫緩實施並辦理員工問卷

調查乙案提請追認，敬請討論公決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 本會職工互助為達收支平衡，案經本會第 32 屆 42 次委員

會議決議採行「同時調高費率、降低給付，並開放員工自由

參加」方案。並於 105 年 10 月 12 日(105)電福發 0258 號

函及 105 年 11 月 2日(105)電福發 0279 號函告辦理在案。 

(二) 本案為充分掌握員工意見，爰依據 105 年 12 月 5日與電

力工會共同商討之決議，本會前已通過之「職工互助」調

升費率、調降給付及開放同仁得自由選擇參加等調整措施

經發函通知暫緩實施並儘速辦理員工問卷調查，另互助項

目之給付標準恢復至本屆 26次委員會議修正前之規定。 

(三) 為爭取時效，本項問卷調查已於 105 年 12 月 9日發函辦

理，並將於 106 年 1月 20 日截止收回問卷，回收之問卷

將做為未來辦理續辦或退出之依據。 

(四) 本會辦理職工互助之相關適法性，經法務室解釋尚無不

妥，檢附相關說明及分析表如附件三(附件第 4~5 頁)。另

員工反映前已填送退出志願書者應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停

止收費一節，因前已通知暫緩辦理，是否仍須提前開放。

又本會「職工婚、育、喪、殘、退休暨眷屬死亡補助要點」

是否仍按照 42次會議決議自 106 年 1月 1日停止補助? 

退休、死亡及殘廢互助金是否需配合調整? 

(五) 本案敬請追認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，並請再函請各福利會確實將問卷發送全體員

工，同時明確說明本會現行相關措施如下： 

1. 將依問卷調查回收數量，採相對多數作為續辦或停辦之

依據(若勾選沒意見佔多數，則交由委員會決定)。 

2. 1月20截止調查後儘速統計，於下次委員會議討論定

案。 

3. 未來如多數贊同續辦，則選擇退出員工將不予退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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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未來如多數贊成停辦，則由委員會研商結餘互助金如何

處理。 

5. 調查期間互助金仍應照常扣收。 

6. 106年1月1日以後退休互助仍依互助金額扣減23000元，

死亡及殘廢互助金不再發給。 

7. 原由福利會辦理之員工退休、死亡及殘廢補助金，自

106年1月1日後不再發給。 

 

二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案    由：借調公司轉投資事業人員，是否得繼續繳納福利金並享有

福利補助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依本會福利規章1.1.2規定：本公司「借調臺灣機電工程服

務社、聯亞、泰興、吉興、榮電、榮福」公司人員借調期間

本人願意繼續參加者，可按其在借調機構實支薪給百分之

三繳納福利金，繼續享受其他福利。((七九)電人一字第七

九０八一0四六六號函) 

(二)此項規定已年代久遠，本公司相關企業亦有所變動，且繳納

薪資3%之福利金已不合時宜，建議修改為「借調本公司轉投

資事業之人員，以借調時之薪資千分之五繳納福利金」；亦

或是取消借調人員得繼續繳納福利金並享受各項福利之資

格。 

(三)本案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取消借調人員得續繳福利金並享受福利之規定。 

 

三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 案    由：苗栗區營業處福利會整修網球場圍籬，建請本會以相對基

金予以補助乙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說    明： 

(一)依據苗栗區營業處職工福利委員會105年11月30日苗栗福

發字第1051100162號函辦理。 

(二)本會第31屆14次會議決議補助標準改為每年補助各單位職

工福利委員會興建球場總金額最高以不超過30萬元為限，

每個球場最高補助3萬元，另同年度同一單位申請球場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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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以補助一次為限（不論球場類別）。 

(三)依該處福利會所送照片，球場周圍因風災圍籬倒塌，其提

報修繕費用估價為125,000元如附件四(附件第6~7頁)，依

本會案相對基金補助40%標準最多得補助30,000元，是否

補助，擬請指派委員勘驗後再提下次委員會報告。 

(四)本案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
        決  議：請業務組確認，如僅有圍籬受損將不予補助，若球場確有受

損，再委請周主任委員及楊副主任委員就近前往勘查。 

四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業務組 

案    由：本會兒童樂園輔導員及轉任福利社雇用之人員，105年度

是否援例發給一個月年終獎金乙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說    明： 

(一)依據本會兒童樂園設置要點第九點之規定：輔導員工資、

僻地加給、年終獎金及考核獎金等標準由本會委員會議討

論決定。 

(二)茲因106年1月27日適逢春節假期，為配合相關作業時程，

本項年終獎金擬於1月份發放。 

(三)本案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，仍援例發給一個月年終獎金。 

五、提案單位：本會會計組 

案    由：擬修正本(105)年度預算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       說    明： 

(一)茲因本(105)年度福利金支出增加家樂福提貨券、新進入伍

人員慰問及退休人員補助等多項給付，另因利率調降至減

少利息收入，爰按實際收支金額辦理年度預算修正。 

(二)另本年度原編預算動支累計結餘福利金27,580,000元，惟實

際動支預估金額約為28,826,000元，超支1,246,000元，本案

因前已報部核備且超支金額不大，將於結算報告時一並提

出說明報告。 

(三)檢附修正預算如附件五(附件第8頁)。 

(四)本案如何之處，請討論。 

      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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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一、提案單位：高委員周元 

        案    由：建請比照委員及會務人員卸任標準，發給本會卸任顧問

2,000元紀念品乙案，提請討論公決。 

        說    明：本會聘請之顧問，長期參與本會各項會議及專案小組會議

之研商等工作不遺餘力，對本會之貢獻頗巨，為感念其擔

任顧問期間所付出之心力，似應比照委員之標準，於卸任

時發給2,000元紀念品。 

      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
